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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AC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
融創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516）

獲豁免關連交易

通過結算部分應收款項的收購事項

概要

於2024年3月15日，本集團與融創集團訂立股權收益權及債權轉讓及回購協議，
據此，融創集團將標的公司100%股權對應的股權收益權及相關標的債權轉讓予本
集團，代價為人民幣1億元，其中，本集團將以現金支付人民幣 5,000萬元，及以
融創集團應付本集團而未付的等額款項抵銷支付剩餘人民幣5,000萬元。融創集團
將於六個月內通過向本集團過戶等值於人民幣1億元的標的項目房源的方式回購上
述股權收益權及相關標的債權。

標的項目房源為江蘇省常熟市鏡湖宸院項目及湖語尚院項目的現房，標的項目交
通便利，緊鄰國家 5A級虞山尚湖旅遊風景區，自然環境宜居，具有較好的可銷售
性。

為確保本協議履行，融創集團同意將標的股權質押給本集團。若融創集團未能如
期將標的項目房源過戶至本集團，本集團有權要求融創集團支付全部回購價款及
利息，或通過拍賣、轉讓等方式處置標的股權及相關標的債權，並按約定條款分
配處置收益。經獨立合資格估值師評估，股權收益權及相關標的債權於2023年12

月31日的估值約為人民幣1.9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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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融創中國持有本公司合計約 49.7%的權益。融創中國為本公司的
控股股東，並為本公司上市規則項下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本協
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包括股權收益權及相關標的債權的轉讓、回購安排以及後續
交易安排）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鑒於本協議與本集團於2023年12月28日、2024年1月17日及2024年2月28日訂
立之物業轉讓協議性質相似，因此該等協議須合併計算。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高於 0.1%但低於 5%，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章，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申報、公告及年度審閱規定，惟獲
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股權收益權及債權轉讓及回購協議概要

日期

2024年3月15日

訂約方

(i) 本集團公司A；

(ii) 融創集團公司B；

(iii) 融創集團公司C；及

(iv) 標的公司。

主體事項

根據本協議，融創集團公司B同意向本集團公司A轉讓其持有的標的公司100%股權
對應的股權收益權，融創集團公司B、融創集團公司C及標的公司同意向本集團公司
A轉讓其享有的相關標的債權。融創集團公司B將在六個月內通過促成過戶標的項目
房源給本集團的方式回購上述股權收益權及相關標的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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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標的

轉讓標的為 (i)股權收益權及 (ii)相關標的債權。於本公告日期，融創集團公司B持有
標的公司100%股權。標的公司直接持有常熟駿淳公司33%股權。常熟駿淳公司分別
間接持有常熟中盈公司100%股權及常熟國泰公司100%股權，其中常熟中盈公司負責
開發標的項目中的鏡湖宸院項目，及常熟國泰公司負責開發標的項目中的湖語尚院
項目。

標的項目房源

標的項目為位於江蘇省常熟市的鏡湖宸院項目及湖語尚院項目，項目總建築面積約
32萬平方米，交通便利，臨近尚湖水域，距離國家5A級虞山尚湖旅遊風景區入口約
1公里，自然環境宜居，具有較好的可銷售性。

標的項目房源將由本集團與融創集團參考獨立合資格估值師採用市場法評估的結果
共同確定。

對價

本協議項下本集團就轉讓標的應付的對價為人民幣1億元，本集團將以現金支付人民幣
5,000萬元，及以融創集團應付本集團而未付的等額款項抵銷支付剩餘人民幣5,000萬
元，該等款項由本集團向其提供服務產生。

對價乃由各方經考慮（其中包括）標的項目的資料詳情及未來可售性、可比較物業的
現行市場價格及獨立合資格估值師對轉讓標的的評估價值，按一般商業條款及經公
平磋商後釐定。獨立合資格估值師對轉讓標的進行評估，轉讓標的於 2023年12月31

日的估值為人民幣193,735,000元。評估報告的進一步詳情載於下文。

評估方法

於評估轉讓標的價值時，獨立合資格估值師依據《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協會估值－全
球標準》，就股權收益權採用了資產基礎法（其中就存貨採用了市場法）；就相關標的
債權採用了折現現金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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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關鍵假設

獨立合資格估值師在得出評估價值時採用了以下評估假設，包括但不限於：(i)現行
中國的政治、法律、財政和經濟環境將不會有重大變化；(ii)常熟駿淳公司將保持獨
立持續經營；(iii)常熟駿淳公司所在行業和市場的預期發展趨勢不會發生重大偏離；
(iv)常熟駿淳公司現行適用的利率和所得稅率不會發生重大變化；(v)常熟駿淳公司的
融資能力不會成為業務增長的限制；(vi)常熟駿淳公司資本性支出計劃足以支持其未
來業務增長的需要；及 (vii)常熟駿淳公司有能力保留恰當的管理人員以支持業務運
作。

評估結果

就股權收益權而言，標的公司持有常熟駿淳公司 33%股權，獨立合資格估值師使用
資產基礎法釐定常熟駿淳公司於估值基準日的資產負債表上所載可識別資產及負債
的價值，包括貨幣資金、應收賬款、存貨及負債。其中，於釐定存貨（即標的項目房
源）的價值時，獨立合資格估值師使用市場法評估存貨的價值。於估值基準日，股權
收益權的估值為人民幣59,242,000元。

獨立合資格估值師就相關標的債權的估值採用了折現現金流法，參考地產企業借款
市場利率作為折現率，標的公司持有常熟駿淳的借款本金和利息經折現以後確定估
值為人民幣134,493,000元。

因此，轉讓標的於估值基準日的估值為人民幣193,7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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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已審閱獨立合資格估值師選擇評估方法的理據及評估報告所採用的關鍵假設。
董事獲告知評估報告由獨立合資格估值師根據現行《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協會估值－
全球標準》編製，及評估報告所採用的關鍵假設通常用於對類似評估標的進行的估
值。因此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估值屬公平合理。

支付安排

本集團公司A在本協議約定之全部付款先決條件均已滿足後 1個工作日內以現金支付
轉讓價款的 50%，即人民幣 5,000萬元。剩餘轉讓價款即人民幣 5,000萬元將以融創集
團應付本集團而未付的等額款項抵銷支付，本集團與融創集團相關公司將另行簽署
抵償協議並按照相關抵償協議抵銷有關費用即視為本集團公司A已完成支付。

本協議約定之全部付款先決條件為：(i)融創集團公司B有效決策機構作出批准其簽署
和履行本協議的決議文件；(ii)本協議已簽署生效；(iii)融創集團公司B按照本協議約
定辦理完畢標的股權質押工商登記手續（詳情載於下文「標的股權質押」一節）；及 (iv)

本集團公司A與融創集團公司B按照本協議約定完成共管安排。除非本集團公司A放
棄全部或部分條件，否則本協議項下任何一筆轉讓價款的支付應以上述條件全部滿
足為前提。

標的股權質押

為確保本協議（包括回購安排）的履行，融創集團公司B同意將標的股權質押給本集團
公司A。融創集團公司B應配合本集團公司A於本協議簽署後3日內辦理完畢股權質
押工商登記手續。標的股權質押應於下文「回購安排」一節所述的回購安排發生後 2日
內辦理質押註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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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安排

融創集團公司B在交割日起的六個月內，以促成將等值於人民幣 1億元的標的項目房
源過戶給本集團公司A的方式，回購股權收益權及相關標的債權。回購安排不會令本
集團財務報表產生重大盈利或虧損。

若融創集團公司B未能在回購期內促成回購先決條件全部成就或標的項目房源未能過
戶至本集團公司A名下，則本集團公司A有權要求融創集團公司B支付全部回購價款
及資金佔用利息，或通過拍賣、轉讓等方式處置標的股權及相關標的債權，處置所
得收益優先支付應付本集團公司A的回購價款本金及資金佔用利息，如有剩餘，則剩
餘部分的70%將用於沖抵融創集團應付本集團而未付的等額款項，剩餘部分的30%仍
由融創集團公司B享有。

標的項目房源後續交易安排

於本協議日期一年內，在前述回購安排完成的前提下，本集團可繼續向融創集團購
入代價合計不超過 8,000萬元的標的項目房源，標的項目房源將由雙方參考獨立合資
格估值師採用市場法評估的結果共同確定。本集團將以現金支付相關標的項目房源
代價的50%，代價的剩餘部分將以融創集團應付本集團而未付的等額款項抵銷支付，
該等款項由本集團向其提供服務產生。

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與融創集團訂立本協議，乃充分考慮標的項目具備的銷售前景，擬利用積累
的客戶資源與銷售渠道將標的項目房源對外銷售，使本集團得以收回融創集團到期
應付的部分應收款項，有利於化解本集團應收賬款風險。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汪孟德先生，其因擔任融創中國執行董事已就
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認為，本協議的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並非於本集
團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但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符合本公
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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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批准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除汪孟德先生外，概無董事於本協議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汪孟德先生因其擔任融創中國執行董事已就相關董
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物業轉讓協議概要

鑒於本協議與本集團於2023年12月28日、2024年1月17日及2024年2月28日訂立之
物業轉讓協議性質相似，根據上市規則，該等協議須合併計算。物業轉讓協議概要
如下：

2023年12月28日， 本集團與融創集團簽署物業轉讓協議， 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3年12月28日的公告。

2024年1月17日，融創中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吉寶城鎮開發（瀋陽）有限公司與本
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融創物業服務集團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簽署有關轉讓位於中
國遼寧省瀋陽市融創觀瀾壹號項目的一套商舖的協議，該商舖建築面積約175.97平方
米，轉讓對價約人民幣351.94萬元，以融創集團相關公司應付本集團而未付的等額款
項抵銷支付。

2024年2月28日，融創中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永泰房地產集團（銀川）有限公司與本
集團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融創物業服務集團有限公司銀川分公司簽署有關轉讓位於中
國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永泰城項目21個停車位的協議，轉讓對價約人民幣105.15萬
元，以融創集團相關公司應付本集團而未付的等額款項抵銷支付。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融創中國持有本公司合計約49.7%的權益。融創中國為本公司的控股
股東，並為本公司上市規則項下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本協議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包括股權收益權及相關標的債權的轉讓、回購安排以及後續交易安排）
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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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本協議與本集團於2023年12月28日、2024年1月17日及2024年2月28日訂立之
物業轉讓協議性質相似，因此該等協議須合併計算。由於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高於0.1%但低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申報、公告及年度審閱規定，惟獲豁免遵守
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訂約方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本集團
主要於中國從事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社區生活服務、非業主增值服務及商業運營管
理服務的業務。

融創中國

融創中國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1918）。融創集團以「至臻 • 致遠」為品牌理念，致力於通過高品質的產品與服
務，整合優質資源，為中國家庭提供美好生活場景與服務。融創集團以地產為核心
主業，佈局房地產開發、物業管理、冰雪運營管理、文旅、文化等業務板塊。經過
20年發展，融創集團已是中國房地產行業的頭部企業及中國領先的冰雪產業運營服
務商、文旅產業運營商和物業持有者，具備全國領先的綜合城市開發與產業整合運
營能力。

本集團公司A

本集團公司A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物業管理。

融創集團公司B

融創集團公司B為融創中國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業務。

融創集團公司C

融創集團公司C為融創中國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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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公司

標的公司為融創中國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業務。

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該等協議」 指 物業轉讓協議及股權收益權及債權轉讓及回購協
議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常熟國泰公司」 指 常熟市江南國泰房地產置業有限責任公司， 一家
於中國成立的公司， 其負責開發標的項目中的湖
語尚院項目

「常熟駿淳公司」 指 常熟駿淳貿易集團有限公司， 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公司，其 33%股權由標的公司持有

「常熟中盈公司」 指 常熟市江南中盈房地產置業有限責任公司， 一家
於中國成立的公司， 其負責開發標的項目中的鏡
湖宸院項目

「交割日」 指 本集團公司A向融創集團公司B就轉讓標的支付（或
被視為支付）完畢全部轉讓價款之日

「本公司」 指 融創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
獲豁免有限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公司A」 指 融創物業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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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創集團公司B」 指 上海融創房地產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一家於中國
成立的公司

「融創集團公司C」 指 蘇州融創企業管理有限公司， 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公司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權收益權」 指 標的公司 100%股權對應的收益權，包括且不限於
因持有標的公司股權而有權收取的股息、 紅利、
剩餘財產分配及其他收入、 及處置標的股權而有
權收取的收入

「股權收益權及
債權轉讓及
回購協議」或「本協議」

指 本集團公司A、融創集團公司B、融創集團公司C

及標的公司於2024年3月15日簽署的股權收益權及
債權轉讓及回購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合資格估值師」 指 艾華迪評估諮詢有限公司，一家獨立專業評估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標的項目房源」 指 標的項目的商品房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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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轉讓協議」 指 本集團與融創集團於2023年12月28日簽署的物業
轉讓協議（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12月28日
的公告），及本集團與融創集團於2024年1月17日
及2024年2月28日訂立的關於轉讓物業的協議，詳
情載於本公告

「相關標的債權」 指 (i)融創集團公司B對標的公司享有的債權（人民幣
394,697,598.05元），(ii)融創集團公司C對標的公
司享有的債權（人民幣500,000元）及 (iii)標的公司
對常熟駿淳公司享有的債權（人民幣286,941,152.93

元）

「回購安排」 指 本公告「回購安排」一節項下所述的回購安排

「回購期」 指 交割日起的六個月內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標的公司」 指 蘇州昊英企業管理有限公司， 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公司

「標的股權」 指 融創集團公司B持有標的公司的100%股權

「標的項目」 指 江蘇省常熟市鏡湖宸院項目及湖語尚院項目

「後續交易安排」 指 本公告「標的項目房源後續交易安排」一節項下所
述的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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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融創中國」 指 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1918）。融創中國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融創集團」 指 融創中國及其附屬公司，就該等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而言，不包括本集團

「轉讓標的」 指 股權收益權及相關標的債權

「估值基準日」 指 2023年12月31日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融創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汪孟德

香港，2024年3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主席兼非執行董事為汪孟德先生；執行董事為曹鴻玲女士及
楊曼女士；非執行董事為路鵬先生及高曦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勵弘女士、
姚寧先生及趙中華先生。




